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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教師績優專利及技術移轉獎勵辦法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臨時會議通過（96.06.06）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臨時會議通過（97.10.31）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97.12.17） 

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80006970 號函同意備查（98.01.13） 

100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100.08.01)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104.10.06)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105.03.04)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105.10.04) 
 

修正名稱 國立中央大學辦理產學合作成果績優教研人員獎勵要點 
一、 （宗旨） 

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專任(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辦理產學合

作、研發成果之專利化，以及推廣研發成果，特訂定本要點。 

二、 （經費來源）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本校自籌收入。 

三、 （受獎人定義） 

本獎勵之受獎人以本校專任(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為限。 

四、 （審查委員會） 

本辦法各獎項由「績優產學合作成果獎勵審查委員會」審查之。 

前項之委員會由研發長、副研發長、研發處智權技轉組組長、委員四至六人組成，

任期二年，研發長為召集人，委員由研發長核定之。 

五、 （績優專利獎勵）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或研究人員之技術移轉案件，並以本校為專利權人，或依規定

由本校與他人共有之發明專利申請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核發「績優專利獎」，

並頒給獎牌一面： 

一、年度獲准專利總數達（含）三件以上者。 

二、近三年內獲准專利總數達（含）四件以上者。 

前項獲獎後，得獎人日後就本獎項審查時之實際案件應重新累計，不計入得獎前已

累計之專利案件。 

第一項專利獲准數之計算，以證書所載領證日為基準。 

六、 （技術移轉獎勵）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或研究人員之技術移轉案件，年度之權利金或衍生利益金實際

收入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頒給核發「績優技術移轉獎」，並頒給獎牌一面。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或研究人員之技術移轉案件，年度之權利金或衍生利益金實際

收入累計達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者，核發頒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並頒給獎牌

一面。 

符合前項獲獎資格者，頒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外，不另頒給「績優技術移轉

獎」。 

七、 （產學合作獎勵）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年度承接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

研究機構等之產學合作編列管理費合計總額達新台幣一百八十萬元者，頒給「產學



2 
 

合作績優獎」獎牌一面。 

八、 （計獎與頒獎時程） 

本要點所稱年度，計算期間均為給獎前一年之一月起至十二月止。但非科技部之多

年期產學合作計畫，以簽約年度列計。 

本要點所辦理之頒獎儀式，每年度應於本校各項公開性活動中，擇最適宜之活動併

入辦理之。但無法併同本校其他公開性活動辦理時，得請研發長核示自行辦理頒獎

作業。 

九、 （生效方式）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